AP B R AE R T
112 B @ 3 % 455

W & % FlEREFE

pES

T AREA O =ER
FHERAFIEGE SRR AT R R AL 2R AT PR
FFBERBEET L Mafl 2T
1 <
RS e LA IR S S E L AR
B d

. %:%%éé‘— BrE > 475 e FERFPRER A2 - 2R
C FHRHIEY C FEZRPALEY > B RERE R
4’%w$%®m’ﬁ525%ﬁ@ﬁ~Mé%%‘%ii
HFRTRAI R e A kAT RE PR
& IPE ‘éﬂ’*ﬁf*Alﬁ,zl‘mpp g;afg‘\QJ,%qT
TR (TR)2F A II0F AT L RRE
WOERATBERAL L ERLEF o BRI 2T
F F240TE H 178 ~ H3IMA WL F P v oo ik o P E 5 2400%
FL 2 3B AT ORAEATED ZIE IR ARAA TR
whitc r "ReZfENRAFL O RENREF PR IE
RAREE S N BT BT R (R
FOb# B S F % 22T53 TR 9 ) o
B R
= e (TR ) 250 F
ERALT o e MalgiEiRdg i 4 o %ﬁﬁ%ﬁﬁé?



i

Z_FEGEEP 2 AR R EARIMTARIIZ2EL2Y 5P # E
EREFIFEVIF A VAT2ZLRAL AP HASD B
111#9% 2p 423 112887 TP B 4of 2 4 977 2 %zl-fh%
PEMANT > FT iw‘#¢a&¥?¢£‘wy
FomPR T KRS ET &n%xﬁ§°@ﬁﬁ‘
BERET e AG1I28100 24p S 112#110 179 ~ 11
2#127 14p ~113#17 8p & R o /im0 - 8
AR PR RS TALRAZRFEFER AT B
AZAAFTEZGE B2 §EP TAABTHE 2 &
PR PI0E 2 A3 A 5 ARATTI3E 3 29D AT #
FrE®R (TR)4g ~is > WAFRE o
Fteh A BEFICEEFNII3E3 Y 22p UERA 2 P AEH e
E2 BAERRR S GRFEERE ARG EARA]]
3E57 200 F AT H e A A BAR 0 T B S PR
TERALY R B *7?1134111 TTR R TEREE R
gdﬁ 23 I SRS 79 N S RN Y -
oo ’fﬁﬁﬂﬂ%ﬁﬁ&i””lmﬁllﬂ%ﬂ ~113#12
T23PH B RS PREMBELE (ZFALRA
§ﬁr#§nz\‘lﬁ$/ TEA-RAEISFLE L2 LG
L) AR R S MA P S ET B A ﬁ;
2 eBfE g2 iR BB A& R 7T 545
%%i@%ﬁﬁ@iﬁ&ﬁﬁﬂkﬁﬁ’%ﬁﬁ%ﬁmﬁ
2 Ao Righ 1 irmEEIEE A2 3 114E27 24
P S o P e E R G 0 Ao B AE SAPR AR
fﬁu%ﬁﬁ&%ﬁ’%@%ﬁ,5foﬁwmQ5%H
AZ2P QTP fef il » L MARRERE Rt
AEZERELLIE
€m0 PR PRIt R R IR IET AL Z AP B
*’%P%%§47%ﬁﬁpﬁ*”‘%iﬁﬁﬁxﬁ?é°ﬂﬂ%
PP R T A 1308 A~ 2 g ARE R
SO EHIBFE BT AR A L 2 B R

AN
-—\

- S
;J

A

—\\



4
)]
P

N

§
DO
IaN
()]
=\

A EH3W o P T A0 2 o

v = 3, 23] 114 & 4 t 10 2
REF AR P IkF

P RGRR AR o

4o JRAF T BN AEEE10F F" w APk didd Rk

(s &) » T ERFE R 5 45 %1,500~ -

-'\\

¢ E s g\ 114 & 4 10 p
ty L7

P
i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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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司字第45號
聲  請  人
    即
檢  查  人   劉韋辰會計師


受  罰  人
    即
相  對  人  勤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博宇  
上列受罰人因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對於檢查人之檢查有妨礙、拒絕及規避行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受罰人勤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處罰鍰新臺幣壹拾萬元。
　　理　　由
一、按繼續六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對於檢查人之檢查有規避、妨礙或拒絕行為者，或監察人不遵法院命令召集股東會者，處新臺幣（下同）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再次規避、妨礙、拒絕或不遵法院命令召集股東會者，並按次處罰，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按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2、3項規定，檢查人既由法院選派，而檢查人於完成檢查後，亦應向法院提出檢查報告，則對於檢查有妨礙、拒絕或規避行為者，亦應由法院裁罰，權責始能相符（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227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
（一）受罰人勤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勤碩公司）之股東暨監察人江宜家，前向本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勤碩公司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經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5日裁定選派蔡家龍會計師為勤碩公司之檢查人，檢查勤碩公司自111年9月2日起至112年8月7日間如裁定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確定在案，故勤碩公司自應依前開裁定意旨接受檢查。惟檢查人蔡家龍會計師先後於112年10月24日、112年11月17日、112年12月14日、113年1月8日要求勤碩公司提供分錄簿、總分類帳、財產目錄、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出租不動產之租賃契約及收取租金之金流證明等相關資料及文件，勤碩公司均置之不理，而經本院於113年3月29日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4萬元後，仍不配合。
（二）原檢查人蔡家龍會計師於113年3月22日以勤碩公司拒不配合及個人事務繁忙為由請求辭任檢查人職務，經本院於113年5月29日裁定解任其檢查人職務後，另依勤碩公司股東暨監察人江宜家之聲請，於113年11月7日裁定選派劉韋辰會計師為勤碩公司之檢查人，故勤碩公司自應依本院裁定意旨接受檢查。惟檢查人先後於113年11月28日、113年12月23日發函要求勤碩公司提供財務報表（含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現金流量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各該報表備註）、分錄簿、總分類帳、財產目錄、出租不動產之租賃契約、收取租金之金流證明、其他本院112年度司字第45號裁定應檢查項目之相關資料以供檢查，然勤碩公司仍置之不理，致檢查工作無法順利開展，本院乃於114年2月24日發函通知勤碩公司應配合檢查，如不遵期提出相關帳冊資料以供檢查人檢查，將依法科處罰鍰。惟勤碩公司於114年2月27日收受通知後，迄今仍不願配合提供，致使檢查人無法開啟查核工作。
（三）從而，勤碩公司始終敷衍推諉，拒絕提出帳務資料及相關文件，對於檢查人之檢查有拒絕、規避檢查之行為。本院審酌勤碩公司實收資本額為1,130萬元，及經本院選派檢查人後，經歷多時，勤碩公司仍不願依檢查人之要求提出備查資料等情，爰處以罰鍰10萬元，以示懲戒。又於本裁定後，檢查人再通知勤碩公司配合檢查時，勤碩公司若再有妨礙、拒絕及規避行為，得按次再予處罰，附此敘明。
三、依公司法第245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巫淑芳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書記官　吳克雯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司字第45號

聲  請  人

    即

檢  查  人   劉韋辰會計師



受  罰  人

    即

相  對  人  勤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博宇  

上列受罰人因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對於檢查人之檢查有妨礙、

拒絕及規避行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受罰人勤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處罰鍰新臺幣壹拾萬元。

　　理　　由

一、按繼續六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之股

    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

    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

    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對於檢查人之檢查有規避、妨礙

    或拒絕行為者，或監察人不遵法院命令召集股東會者，處新

    臺幣（下同）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再次規避、妨礙

    、拒絕或不遵法院命令召集股東會者，並按次處罰，公司法

    第24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按依公司法第245條第

    1、2、3項規定，檢查人既由法院選派，而檢查人於完成檢

    查後，亦應向法院提出檢查報告，則對於檢查有妨礙、拒絕

    或規避行為者，亦應由法院裁罰，權責始能相符（最高法院

    95年度台抗字第227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

（一）受罰人勤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勤碩公司）之股東暨

      監察人江宜家，前向本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勤碩公司

      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經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5日裁定

      選派蔡家龍會計師為勤碩公司之檢查人，檢查勤碩公司自

      111年9月2日起至112年8月7日間如裁定附表所示之業務帳

      目及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確定在案

      ，故勤碩公司自應依前開裁定意旨接受檢查。惟檢查人蔡

      家龍會計師先後於112年10月24日、112年11月17日、112

      年12月14日、113年1月8日要求勤碩公司提供分錄簿、總

      分類帳、財產目錄、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出租不動

      產之租賃契約及收取租金之金流證明等相關資料及文件，

      勤碩公司均置之不理，而經本院於113年3月29日裁處罰鍰

      新臺幣（下同）4萬元後，仍不配合。

（二）原檢查人蔡家龍會計師於113年3月22日以勤碩公司拒不配

      合及個人事務繁忙為由請求辭任檢查人職務，經本院於11

      3年5月29日裁定解任其檢查人職務後，另依勤碩公司股東

      暨監察人江宜家之聲請，於113年11月7日裁定選派劉韋辰

      會計師為勤碩公司之檢查人，故勤碩公司自應依本院裁定

      意旨接受檢查。惟檢查人先後於113年11月28日、113年12

      月23日發函要求勤碩公司提供財務報表（含資產負債表、

      綜合損益表、現金流量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各該報表備

      註）、分錄簿、總分類帳、財產目錄、出租不動產之租賃

      契約、收取租金之金流證明、其他本院112年度司字第45

      號裁定應檢查項目之相關資料以供檢查，然勤碩公司仍置

      之不理，致檢查工作無法順利開展，本院乃於114年2月24

      日發函通知勤碩公司應配合檢查，如不遵期提出相關帳冊

      資料以供檢查人檢查，將依法科處罰鍰。惟勤碩公司於11

      4年2月27日收受通知後，迄今仍不願配合提供，致使檢查

      人無法開啟查核工作。

（三）從而，勤碩公司始終敷衍推諉，拒絕提出帳務資料及相關

      文件，對於檢查人之檢查有拒絕、規避檢查之行為。本院

      審酌勤碩公司實收資本額為1,130萬元，及經本院選派檢

      查人後，經歷多時，勤碩公司仍不願依檢查人之要求提出

      備查資料等情，爰處以罰鍰10萬元，以示懲戒。又於本裁

      定後，檢查人再通知勤碩公司配合檢查時，勤碩公司若再

      有妨礙、拒絕及規避行為，得按次再予處罰，附此敘明。

三、依公司法第245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巫淑芳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書記官　吳克雯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司字第45號

聲  請  人

    即

檢  查  人   劉韋辰會計師



受  罰  人

    即

相  對  人  勤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博宇  

上列受罰人因聲請選派檢查人事件，對於檢查人之檢查有妨礙、拒絕及規避行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受罰人勤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處罰鍰新臺幣壹拾萬元。

　　理　　由

一、按繼續六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對於檢查人之檢查有規避、妨礙或拒絕行為者，或監察人不遵法院命令召集股東會者，處新臺幣（下同）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再次規避、妨礙、拒絕或不遵法院命令召集股東會者，並按次處罰，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按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2、3項規定，檢查人既由法院選派，而檢查人於完成檢查後，亦應向法院提出檢查報告，則對於檢查有妨礙、拒絕或規避行為者，亦應由法院裁罰，權責始能相符（最高法院95年度台抗字第227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經查：

（一）受罰人勤碩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勤碩公司）之股東暨監察人江宜家，前向本院聲請選派檢查人，檢查勤碩公司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經本院於民國112年12月5日裁定選派蔡家龍會計師為勤碩公司之檢查人，檢查勤碩公司自111年9月2日起至112年8月7日間如裁定附表所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確定在案，故勤碩公司自應依前開裁定意旨接受檢查。惟檢查人蔡家龍會計師先後於112年10月24日、112年11月17日、112年12月14日、113年1月8日要求勤碩公司提供分錄簿、總分類帳、財產目錄、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出租不動產之租賃契約及收取租金之金流證明等相關資料及文件，勤碩公司均置之不理，而經本院於113年3月29日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4萬元後，仍不配合。

（二）原檢查人蔡家龍會計師於113年3月22日以勤碩公司拒不配合及個人事務繁忙為由請求辭任檢查人職務，經本院於113年5月29日裁定解任其檢查人職務後，另依勤碩公司股東暨監察人江宜家之聲請，於113年11月7日裁定選派劉韋辰會計師為勤碩公司之檢查人，故勤碩公司自應依本院裁定意旨接受檢查。惟檢查人先後於113年11月28日、113年12月23日發函要求勤碩公司提供財務報表（含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現金流量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各該報表備註）、分錄簿、總分類帳、財產目錄、出租不動產之租賃契約、收取租金之金流證明、其他本院112年度司字第45號裁定應檢查項目之相關資料以供檢查，然勤碩公司仍置之不理，致檢查工作無法順利開展，本院乃於114年2月24日發函通知勤碩公司應配合檢查，如不遵期提出相關帳冊資料以供檢查人檢查，將依法科處罰鍰。惟勤碩公司於114年2月27日收受通知後，迄今仍不願配合提供，致使檢查人無法開啟查核工作。

（三）從而，勤碩公司始終敷衍推諉，拒絕提出帳務資料及相關文件，對於檢查人之檢查有拒絕、規避檢查之行為。本院審酌勤碩公司實收資本額為1,130萬元，及經本院選派檢查人後，經歷多時，勤碩公司仍不願依檢查人之要求提出備查資料等情，爰處以罰鍰10萬元，以示懲戒。又於本裁定後，檢查人再通知勤碩公司配合檢查時，勤碩公司若再有妨礙、拒絕及規避行為，得按次再予處罰，附此敘明。

三、依公司法第245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巫淑芳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書記官　吳克雯



